汽车维修合同
甲方（托修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（承修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车辆维修事宜订立本合同。
一、车辆基本信息
车型：                   车牌号：            
车架号：                 发动机号：        
二、维修类别与项目
具体维修项目、内容详见乙方出具的《维修工单》（编号：________），经甲方确认后作为本合同附件。
三、维修价款及支付
预计维修总费用为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），其中工时费        元，材料费________元。
上述费用为预估金额，最终结算以实际发生的维修工时及材料明细为准，按实结算。
付款方式：甲方应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支付预付款________元；车辆维修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在提车前付清余款。
乙方指定收款账户：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
账户名：                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材料提供方式
维修所需材料由________方提供，并应保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或约定标准。
五、质量保证期
维修部位自出厂之日起，质保期为天或行驶公里（以先到者为准）。在质保期内因维修质量导致故障的，乙方负责无偿返修。
六、验收与提车
车辆维修完毕，乙方应通知甲方验收提车。甲方应在接到通知后________日内进行验收并提车，逾期则视为验收合格。
七、违约责任
任何一方违约，应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八、其他约定
九、合同生效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